关于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的通报

2022年2月24日至7月5日，玉溪市审计局派出审计组对易门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2016年6月至2021年12月末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跟踪审计，并对相关事项作了必要延伸和追溯。根据审计反馈的相关问题及整改落实相关要求，易门县供销社高度重视，及时组织人员认真研究，对审计反馈问题整改责任到人，逐一整改销号，现将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一、改革目标及政策措施落实方面
（一）未完成改革目标任务方面。
1.两个基层供销社未建立“三会”制度的问题。
整改情况：按照综合改革和开放办社的有关要求，加大恢复基层社组织和服务功能的指导及建设力度。目前，两个未建立“三会”制度的基层社因管理人员退休及业务发展需要到县内其他乡镇或县外经营等原因，两个基层社实际经营管理人员少，暂不具备建立“三会”制度的条件。下一步，县供销社将积极发展和吸纳农村致富带头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入社，逐步发展壮大两个基层社合作组织群体，进一步完善基层社服务功能，提高为“三农”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一旦条件成熟，及时建立和完善两个基层社的“三会”制度。
2.未完成构建日用消费品服务网络目标的问题。
整改情况：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意见，制定印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推动易门供销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由班子成员带队，分三组对全县系统内乡镇（街道）中心超市、基层供销社、农家（资）店、村级综合服务社进行摸底排查，全面了解生产经营情况。积极实施供销合作社壮大培育工程，谋划并申报了现代商贸流通领域项目。下一步，易门县供销社将积极整合供销系统资产资源，加大招商引资和开放办社力度，充分发挥流通企业的作用，争取各级项目资金支持，鼓励和扶持加盟企业加大城乡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发展连锁经营和农村日用消费品物流配送业务，逐步健全完善全县农村日用消费品服务网络。
（三）未建立社有资产监管制度和社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的问题。
整改情况：结合易门县供销社及社有企业实际，制定印发《易门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部门预算管理办法》、《易门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易门县鹏达供销社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规范部门预算、社有资产监管及社有企业经营管理。
（4） 超规定比例多预留项目工程质量保证金的问题
[bookmark: _GoBack]整改情况：及时清理排查预留项目工程质量保证金的情况，截至目前，已经全额清退预留项目工程质量保证金。下一步，易门县供销社将进一步强化项目建设管理监督，严格执行建设工程项目质量保证金等相关规定，杜绝违反规定的情形发生。
二、社有资产监督管理方面
（一）资产管理不规范的问题。
1.部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未入账的问题。
整改情况：已经及时按资产管理规定入账。
2.2宗社有资产产权不清。
整改情况：及时组织人员对2宗资产进行摸底，整理收集办理不动产权登记的相关材料，于2022年12月1日完成不动产产权登记工作。
三、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廉洁从业方面，存在违规在下属企业报销费用、接待费报销不规范、报销原始凭证不符合规定的问题。
整改情况：一是认真组织干部职工集中学习中央八项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对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省市县落实办法精神进行再认识，增强全体干部职工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二是制定印发《易门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部门预算管理办法》、《易门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易门县鹏达供销社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修订完善《易门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财务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单位财务管理和公务接待，坚决杜绝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财经纪律问题再次发生。
经过全面集中整改，目前审计反馈问题均与整改完毕。我们将以这次审计整改为契机，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从严治社主体责任，正视问题，汲取教训，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积极财经纪律，确保供销社及社有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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